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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報訊】記者寇剛報道：甘肅省經貿推介
會近日在美國舊金山市舉辦，會上，甘肅多家企業
與美國當地企業成功簽約，簽約金額超3500萬美元
（下同）。其中蘭州佛慈、中仕達等7家企業與美
國企業現場簽訂8個進出口協議，合同金額3017.5
萬；武威金倉生物、甘肅省會展服務中心簽訂兩個
合作協議，吸收外資500萬。

會上，甘肅從「古老甘肅」「活力甘肅」「自然甘肅」
「品味甘肅」4個方面推介了當地資源和產業優勢，
重點介紹了甘肅省服務外商的舉措和吸引外資的優
惠政策，熱忱邀請美國企業家走進交響絲路，感知
如意甘肅，擴大貿易往來，加強投資合作。

去年，甘肅與美國實現進出口10.26億元，其中
出口8.47億元，甘肅產品受到美國企業和消費者歡
迎。近年來，甘肅與美國多領域合作日益升溫。甘
肅省委常委、副省長張錦剛冀藉助今次甘肅省友好
代表團訪問加州，進一步促進兩地在經貿往來和人
文交流，特別是在新能源、現代農業、文化旅遊、
教育、食品酒類等領域共同探索新的合作機會，共
享科技創新成果，為兩地人民帶來更多實實在在的
利益。同時進一步深化中美地方交往的基礎，增進
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助力中美關係健康發
展。

莫高義任國新辦主任
【香港商報訊】中國國務院11日任免國家工作人

員。其中，任命莫高義為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
公開簡歷顯示，莫高義，男，漢族，1964 年 12

月生，研究生，歷史學博士，中共黨員。他曾長期
在廣東省工作，任廣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兼省委外
宣辦（省新聞辦）主任，南方報業傳媒集團黨委書
記，南方日報社社長，南方報業傳媒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長、黨委書記，廣東省韶關市委書記等職。
2018年，他任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宣傳部部長（副部
長級），並於此後擔任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駐人民日
報社紀檢監察組組長，人民日報社編委委員。2021
年，他調任北京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莫高義當
前還是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國務院同時任命龍騰為科學技術部副部長；任命
劉忠義、胡彬郴為公安部部長助理；任命于會文為
生態環境部副部長；任命吳朝暉為中國科學院副院
長。免去吳朝暉的科學技術部副部長職務；免去孫
業禮的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職務；免去龍騰的北
京理工大學校長職務。

甘肅企業赴美覓商機
現場簽約3500萬美元

食品價格佔總降幅五成多
統計數據顯示，一季度，全國居民消費價格與上年

同期持平。 「3月份，受節後消費需求季節性回落、
市場供應總體充足等因素影響，全國CPI環比季節性
下降，同比漲幅有所回落。」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首席
統計師董莉娟說。

在內地CPI 「籃子」商品中，食品佔比較高。3月
份，食品價格同比下降2.7%，降幅比上月擴大1.8個
百分點；環比下降3.2%。董莉娟分析，3月份，節後
消費需求回落，加之大部分地區氣溫較常年同期偏
高，市場供應總體充足，鮮菜、豬肉、雞蛋、鮮果和
水產品價格均現下降，合計影響CPI環比下降約0.54
個百分點，佔CPI總降幅五成多。

豬肉價格在食品價格中佔有較高比重。針對豬肉價
格未來走勢，中國農業科學院北京畜牧獸醫研究所研

究員朱增勇表示，當前，養殖戶市場看漲
情緒漸濃，補欄積極性較高，同時新生仔
豬量環比增加，後期生豬供給仍較充裕。
鑒於市場供需基本面並未反轉，下半年豬
價總體季節性上漲，但出現大幅上漲可能性不大。

當月非食品價格同比上漲 0.7%，環比下降0.5%。
節後為出行淡季，飛機票、交通工具租賃費和旅遊價
格環比分別下降27.4%、15.9%和14.2%；受國際金價
和油價上行影響，內地金飾品和汽油價格環比分別上
漲5.8%和1.2%。

仲量聯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龐溟認為，隨着經
濟動能和市場主體內生動力持續恢復改善，全年看通
脹中樞將逐步修復。

3月PPI環比降幅收窄
從工業生產者價格看，節後工業生產恢復，工業品

供應相對充足，PPI同比下降2.8%，降幅比上月擴大
0.1個百分點；環比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1個
百分點。

董莉娟介紹，國際輸入性因素帶動中國國內石油、
有色金屬相關行業價格上漲，石油和天然氣開採業、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業價格分別環比上漲
1.1%、0.2%；有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價格環比上
漲0.6%。煤炭供應總體平穩，採暖用煤需求減少，
煤炭開採和洗選業價格環比下降1.6%。

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溫彬認為，隨着二季度
到來，去年PPI低基數效應能發揮一定作用，推動同
比降幅收窄，但回正或需等到四季度。

節後消費需求季節性回落

3月CPI同比溫和上漲0.1%
【香港商報訊】受節後消費需求季節性回落、市場供應總體充足等因素

影響，3月份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季節性回落。 國家統計局昨
日發布的數據顯示，3月份，全國CPI同比上漲0.1%，扣除食品和能源價
格的核心CPI 同比上漲 0.6%。另外，全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
（PPI）同比下降2.8%，環比下降0.1%。內地物價總體保持溫和上漲。

【香港商報訊】記者王皓萍、李欣報道：4 月
11日，農曆三月初三，甲辰年黃帝故里拜祖大典
在河南省新鄭市黃帝故里舉行。海內外炎黃子孫
將目光再次聚焦黃帝故里，共拜始祖軒轅黃帝，
祈福祖國繁榮昌盛，祝願世界和平和睦。

甲辰年黃帝故里拜祖大典延續 「同根同祖同
源，和平和睦和諧」主題。2008年，新鄭黃帝拜
祖祭典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大典共有九項儀程，分別為：盛世禮炮、敬獻
花籃、凈手上香、共拜始祖、恭讀拜文、高唱頌
歌、樂舞敬拜、祈福中華、天地人和。

拜祖大典當天，540 名來自祖國各地、海峽兩
岸、世界各國各界的愛國人士組成六大拜祖隊
伍，大家整肅衣冠，佩戴黃帝絲巾，進尋根門、

經繫祖壇、上軒轅橋、過故里祠，觀甲骨碑林方
柱高舉，感杜嶺方鼎王者風範，聽青銅編鐘古音
繚繞，緩步來到拜祖廣場，端詳兩側連廊浮雕，
感觸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的源遠流長。五千多年
前，軒轅黃帝率領先民統九州、促融合，造舟
車、務農桑，創文字、施教化，孕育了源遠流長
的華夏文明。黃帝時代開啟了中華文化的先河，
對中華文明的影響至深至遠。

本次拜祖大典繼續同時舉辦網上拜祖和境外拜
祖，線上與線下結合、現場拜祖與境外 「同拜」
互動。

拜祖大典期間，相關部門還舉辦了全球豫商大
會、第十七屆黃帝文化論壇和 「黃帝文化活動
周」等關聯活動。

3月食品價格變化及對CPI影響
食品類價格環比下降3.2%

鮮菜價格下降11.0%

鮮果價格下降4.2%

豬肉價格下降6.7%

雞蛋價格下降4.5%

水產品價格下降3.5%

影響CPI下降約0.59個百分點

影響CPI下降約0.27個百分點

影響CPI下降約0.09個百分點

影響CPI下降約0.09個百分點

影響CPI下降約0.02個百分點

影響CPI下降約0.07個百分點

黃帝故里拜祖大典在河南新鄭舉行黃帝故里拜祖大典在河南新鄭舉行

甲辰年黃帝故里拜祖大典現場。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类别：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交易标的名称：北京锦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7467128566
成立时间：2003 年 01 月 29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路 13 号 7 层 810
法定代表人：郑蓓
注册资本：400 万人民币
主要经营范围：国内旅游业务；入境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代理保险

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度许可范围内的险种；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代
售火车票；会议及展览服务；航空机票销售代理。

主要股东：公司持股 80%，锦江 ( 北方 ) 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20%。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

及 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交易标的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总资产 1,791.29 1,513.12
净资产 -38.92 -63.95
项目 2023 年度（经审计） 2022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4,359.80 3,686.40
净利润 25.03 -34.64

四、本次交易定价及原则
本次增资金额全部计入北京锦旅注册资本，各股东均按出资比例同比例现

金增资，本次增资定价遵循市场化原则，公平、合理、公允，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的 规定。

五、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将缓解北京锦旅的现金流压力，有利於该公司开展日常经营。本

次增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产生同业竞争，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也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六、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除日常关联交易外，2024 年初至本次交易披露日，公司与锦江北方公司及

其下属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的累计金额合计 0 元（不含本次交易）。本次交易
前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不存在需要特别说明的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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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财务资助对象：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且该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中不包含公
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

●财务资助方式与金额：1、公司直接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金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人民币；2、公司通过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锦江财务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金额不超过 22,629 万元人民
币。上述财务资助预计金额合计不超过 32,629 万元人民币，约占本公司最近一
期（2023 年度）经审计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41%。

●财务资助期限：不超过 3 年。
●财务资助利率：贷款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下浮不超过 20%，其中，公司提供上海锦
江国际绿色假期旅游有限公司的委托贷款利率与该公司其他股东提供的委托贷
款利率保持一致，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对全资子公司减免贷款利息；委贷手续费
率不超过 0.10%，涉及的关联交易金额（手续费）不超过 22.63 万元人民币。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关联交易金额：委贷手续费率不超过 0.10%，涉及的关联交易金额（手续

费）不超过 22.63 万元人民币。
●关联人回避事宜：锦江财务公司与本公司同受上海锦江资本有限公司控

制且受同一最终控制方锦江国际（集团） 有限公司控制；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相关议案时，公司 6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
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与董
事会审计与风控委员会会议事前已审议并一致通过本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
审议。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部分财务资助对象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70%，财务资助
金额合计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2023 年度）经审计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的 10%。有关详情可参阅本公告正文，提醒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为支持公司控股子公司的日常经营与发展，缓解控股子公司的现金流压力，

降低公司整体资金使用成本，拟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经营需要向控股子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

财务资助具体对象为上海锦江优选旅行服务有限公司、上海锦江国际会展
有限公司、上海锦江旅游控股有限公司、上海国之旅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上海锦江国际绿色假期旅游有限公司、上海华亭海外旅游有限公司、上海旅行
社有限公司、上海国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上述财务资助对象皆为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且该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中不包含公司的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本次财务资助事项不属於《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财务资助方式与金额：1、公司直接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金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人民币；2、公司通过锦江财务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金额不超过 22,629 万元人民币。上述财务资助预计金额合计不超过 32,629 万
元人民币，约占本公司最近一期（2023 年度）经审计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的 41%。

财务资助期限不超过 3 年。财务资助利率：贷款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授权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下浮不超过 20%，
其中，公司提供上海锦江国际绿色假期旅游有限公司的委托贷款利率与该公司
其他股东提供的委托贷款利率保持一致，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对全资子公司减免
贷款利息；委贷手续费率不超过 0.10%，涉及的关联交易金额（手续费）不超
过 22.63 万元人民币。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鉴於锦江财务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锦江资本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
故本次财务资助中的委托贷款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二、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4 年 4 月 10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向

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董事会意见：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是为了缓解控股子公司的现金流
压力，支持控股子公司日常业务的经营与发展；有利於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
降低合并报表范围内财务费用，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本次财务资助对象为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的实际控
制权，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公司可以掌握资金的使用情况，风险可控。

关联董事沙德银、周东晓、何一迟、郑蓓、钱康、张珏均回避表决，其余 3
名非关联董事均表决同意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与董事会审计与风控委员会会议事前已审议并一致
通过本议案，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三、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次财务资助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1. 上海锦江优选旅行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锦江优选旅行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旅优选”）是本公司持股

100% 的子公司。
成立日期：2022 年 12 月 28 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澄浏中路 2270 号 2 层 246-248 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4MAC7D2YK1X
法定代表人：郑蓓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主要经营范围：旅游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业务；餐饮服务；票务代理服务；

会议及展览服务；餐饮管理；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物业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因私出入境
中介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等。

截至 2023 年末（经审计），锦旅优选资产总额 1,915.83 万元，负债总额
592.73 万元，净资产 1,323.10 万元，资产负债率 30.94%。2023 年度经审计营业
收入 1,644.41 万元，净利润 -1,176.89 万元。

2. 上海锦江国际会展有限公司
上海锦江国际会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江会展”）是本公司持股 100%

的子公司。
成立日期：2005 年 04 月 11 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长乐路 191 号 4 幢 209 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17737001057
法定代表人：郑蓓
注册资本：827.65 万人民币
主要经营范围：旅游业务；餐饮服务；保险经纪业务；食品销售【分支机

构经营】；票务代理服务；旅客票务代理；商务代理代办服务；小微型客车租
赁经营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因私出入境中介服务；名胜风景区管理；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游览景区管
理；园区管理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专业设计服务等。

截至 2023 年末（经审计），锦江会展资产总额 1,335.59 万元，负债总额 1,368.96
万元，净资产 -33.37 万元，资产负债率 102.50%。2023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3,162.02 万元，净利润 142.66 万元。

截至 2022 年末（经审计），锦江会展资产总额 866.59 万元，负债总额 1,042.61
万元，净资产 -176.02 万元，资产负债率 120.31%。2022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1,085.00 万元，净利润 -92.71 万元。

3. 上海锦江旅游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锦江旅游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旅控股”）是本公司持股 100%

的子公司。
成立日期：1993 年 08 月 25 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长乐路 191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1132450855G
法定代表人：郑蓓
注册资本：2,499 万人民币
主要经营范围：旅游业务；票务代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因私出入境

中介服务；名胜风景区管理；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游览景区管理；园区管
理服务等。

截至 2023 年末（经审计），锦旅控股资产总额 21,911.07 万元，负债总额
43,170.16 万元，净资产 -21,259.09 万元，资产负债率 197.02%。2023 年度经审
计营业收入 51,193.77 万元，净利润 1,524.89 万元。

截至 2022 年末（经审计），锦旅控股经审计资产总额 10,255.79 万元，负债
总额 33,151.27 万元，净资产 -22,895.48 万元，资产负债率 323.24%。2022 年
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12,484.41 万元，净利润 -6,870.51 万元。

4. 上海国之旅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上海国之旅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之旅货运”）是本公司

持股 100% 的子公司。
成立日期：2003 年 12 月 23 日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 889 号 215 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7579012220
法定代表人：王芳
注册资本：500 万人民币
主要经营范围：普通货运，承办海运、空运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事业务，

包括：揽货、订舱、仓储、中转、集装箱拼装拆箱、结算运杂费、报验、保险、
相关的短途运输服务及运输咨询业务，在上海海关的关区内从事报关业务（凭
许可证经营）。

截至 2023 年末（经审计），国之旅货运资产总额 282.56 万元，负债总额
276.23 万元，净资产 6.33 万元，资产负债率 97.76%。2023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
入 985.73 万元，净利润 114.60 万元。

截至 2022 年末（经审计），国之旅货运资产总额 403.87 万元，负债总额
508.29 万元，净资产 -104.42 万元，资产负债率 125.85%。2022 年度经审计营
业收入 785.85 万元，净利润 -71.57 万元。

 5. 上海旅行社有限公司
上海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旅公司”）是本公司持股 100% 的子公司。
成立日期：1992 年 09 月 02 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福州路 739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11323480415
法定代表人：沈敏
注册资本：200 万人民币
主要经营范围：旅游业务；票务代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因私出入境

中介服务；名胜风景区管理；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游览景区管理；园区管
理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等。

截至 2023 年末（经审计），上旅公司资产总额 17.70 万元，负债总额
639.68 万元，净资产 -621.98 万元，资产负债率 3,614.01%。2023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万元，净利润 24.94 万元。

截至 2022 年末（经审计），上旅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 28.39 万元，负债总
额 682.04 万元，净资产 -653.65 万元，资产负债率 2,402.40%。2022 年度经审
计营业收入 0.00 万元，净利润 2.74 万元。

6. 上海锦江国际绿色假期旅游有限公司
上海锦江国际绿色假期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色假期”）是本公司

持股 70% 的控股子公司。该公司另一股东为上海廊下集体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持股 30%，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公司与上海廊下集体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按出资比例向绿色假期提供财务资助。

成立日期：2006 年 08 月 28 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金山区廊下镇漕廊公路 9188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6792729210L
法定代表人：仓定裕
注册资本：600 万人民币
主要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餐饮服务；食品销售；住宿服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食用农产品批
发；食用农产品零售。

截至 2023 年末（经审计），绿色假期公司资产总额 84.82 万元，负债总额
1,230.40 万元，净资产 -1,145.58 万元，资产负债率 1,450.60%。2023 年度经审
计营业收入 377.77 万元，净利润 -48.27 万元。

截至 2022 年末（经审计），绿色假期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 183.11 万元，负
债总额 1,280.42 万元，净资产 -1,097.31 万元，资产负债率 699.26%。2022 年
度经审计营业收入 302.15 万元，净利润 -147.81 万元。

7. 上海华亭海外旅游有限公司
上海华亭海外旅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亭海外”）是本公司持股 100%

的子公司。
成立日期：1990 年 07 月 27 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茂名南路 58-3 号 610 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113220817X3
法定代表人：沈敏
注册资本：1,083 万人民币
主要经营范围：旅游业务；票务代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因私出入境

中介服务；名胜风景区管理；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游览景区管理；园区管
理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等。

截至 2023 年末（经审计），华亭海外资产总额 45.97 万元，负债总额
565.60 万元，净资产 -519.63 万元，资产负债率 1,230.37%。2023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0.00 万元，净利润 -23.17 万元。

截至 2022 年末（经审计），华亭海外经审计资产总额 150.24 万元，负债总
额 642.20 万元，净资产 -491.96 万元，资产负债率 427.45%。2022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369.59 万元，净利润 -222.60 万元。

8. 上海国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上海国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国旅”）是本公司持股

100% 的子公司。
成立日期：1993 年 12 月 29 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 1277 号 7、8 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6132340808J
法定代表人：王铮
注册资本：2,000 万人民币
主要经营范围：旅游业务；餐饮服务；票务代理服务；小微型客车租赁经

营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广告设计、代理；
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因私出入境中介服务；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
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名胜风景区管理；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游览景区管
理；园区管理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等。 

截至 2023 年末（经审计）, 上海国旅资产总额 4,438.52 万元，负债总额 6,854.39
万元，净资产 -2,415.87 万元，资产负债率 154.43%。2023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
入 3,755.54 万元，净利润 205.41 万元。

截至 2022 年末 ( 经审计 ), 上海国旅资产总额 2,935.23 万元 , 负债总额 5,589.24 
万元，净资产 -2,654. 01 万元 , 资产负债率 190.42%。2022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
入 294.82 万元，净利润 -2,206.25 万元。

四、关联方介绍
1. 关联关系：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锦江

资本有限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2. 关联方介绍：
关联方：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延安东路 100 号 301 室
法定代表人：查培莹
企业性质：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 亿元
成立日期：1997 年 10 月 16 日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

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
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
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
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
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有价证券投资（股票二级市场投资除外）。【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五、本次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利用闲置自有资金，根据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

资助，将缓解控股子公司的现金流压力，有利於公司日常业务的正常开展，提
高公司整体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费用。本次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公平合理，
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财务资助对象
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的
实际控制权，可以掌握资金的使用情况，风险可控。

六、公司累计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情况
截止 2024 年 3 月 31 日，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总余额为 22,629

万元人民币，约占本公司最近一期（2023 年度）经审计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的 28.10%。其中，向控股子公司直接贷款 0 万元人民币；通过锦江财务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委托贷款余额为 22,629 万元人民币，不存在逾期未收
回贷款的情形。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与锦江财务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金
额（委托贷款手续费）为 6.53 万元人民币。

对联营公司按持股比例於 2021 年发放的委托贷款余额为 33.15 万元人民币，
已逾期，公司已全额计提委托贷款减值准备。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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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与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根据经营发展需要，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本公司”、“公司”）於 2024 年 4 月 10 日与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锦江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协
议”），由锦江财务公司为本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委托贷款提供相关金融服务。

●协议主要内容：本公司通过锦江财务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
金额合计不超过 22,629 万元人民币，锦江财务公司收取的委贷手续费率不超过
0.10%，收取的委托贷款手续费合计不超过 22.63 万元人民币；协议有效期一年。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关
联交易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事前审议通过，一致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本次关
联交易金额未超过公司 2023 年度经审计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5%，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人回避事宜：锦江财务公司与本公司同受上海锦江资本有限公司控
制且受同一最终控制方锦江国际（集团） 有限公司控制；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相关议案时，公司 6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公允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关联
人形成依赖。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与锦江财务公司於 2024 年 4 月 10 日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由锦

江财务公司为本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委托贷款提供相关金融服务。《金融服务框
架协议》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后生效。锦江财务公司
与本公司同受上海锦江资本有限公司控制且受同一最终控制方锦江国际（集团）
有限公司控制，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锦江财务公司是经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批准，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具有企业法人地位的非银行金
融机构。财务公司於 1997 年 10 月正式成立，现有注册资金 10 亿元人民币。
财务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113234784X2
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L0036H231000001
法定代表人：查培莹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100 号 301 室
财务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

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
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
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
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从事同业拆借；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有价证券投资（股票二级市场投资
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财务公司的股权结构：
财务公司注册资本为 10 亿元人民币，其中上海锦江资本有限公司出资 8.55

亿元人民币，持股比例 85.50%；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0.95 亿元人民币，
持股比例 9.50%；上海锦江饭店有限公司出资 0.50 亿元人民币，持股比例 5.00%。

（二）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财务公司资产总额 1,164,462.60 万元，所有者权

益 162,649.67 万元，吸收成员单位存款 994,755.54 万元。2023 年度实现营业收
入 9,936.12 万元，利润总额 6,577.84 万元，净利润 5,015.02 万元。

（三）其他 
经查询，锦江财务公司不存在违反《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等规定

的情形，其经营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交易，具有较好的履约
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署方
本次交易为锦江财务公司向本公司提供金融服务，协议签署方为本公司及

锦江财务公司。 
（二）双方合作内容
锦江财务公司为本公司向控股子公司委托贷款提供相关金融服务。
（三）交易金额
本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金额合计不超过 22,629 万元人民币，

锦江财务公司收取的委贷手续费率不超过 0.10%，收取的委托贷款手续费合计
不超过 22.63 万元人民币；协议有效期一年。

（四）交易的主要定价原则
锦江财务公司为本公司提供相关金融服务及收取相关费用，若同等条件下，

境内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给予本公司其他优惠，则锦江财务公司应确保，
在任何时候，其为本公司提供之服务的定价都不劣於该等境内商业银行或其他
金融机构。 

若存在政府定价及政府指导价，如果於任何时候，政府定价适用於本协议
项下任何特定金融服务，则有关服务将使用政府定价确定；如果有政府指导性
收费标准，则将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

（五）风险评估及控制措施
公司取得并审阅锦江财务公司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对锦江财务公司的

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出具了《关於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作为单独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并披露。公司制定了《关於与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开
展金融业务的风险处置预案》，作为单独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披露。

（六）协议的生效
协议有效期一年，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算。本协议应於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后生效。但若上海证
券交易所对本协议内容提出意见或要求，或为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的任何规定，双方同意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意见、要求或《上市规则》的规定，对本协议有关条款作出相应的修改。

 四、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关联方锦江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有利於公司提

高闲置资金使用效率，降低整体资金使用成本。同时，锦江财务公司深入了解
本公司营运，能够提供比中国其他商业银行更快捷高效的服务。 

五、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4 年 4 月 10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与

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6 名关联董
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上
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与董事会审计与风控委员会事前审议了该议案，一致同
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4 年 4 月 10 日，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与锦
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六、备查文件 
（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四）第十届董事会审计与风控委员会 2024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五）《公司与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之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4 月 12 日

（上接 A7）


